
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（要素）

公开
依据

条款内容
依据效
力位阶

公开
时限

公开
主体

事项类别
（法定公
开、其他）

公开渠道
和载体

公开对象

责任
科室

对应
职责一级

事项
二级
事项

三级
事项

全
社
会

特
定
群
体

机构信息

单位概况 ---

办公地址、办公电话、
传真、办公时间、通讯
地址、负责人姓名等信

息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二）机
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人姓名； 　

行政法规
自该信息形成或者
变更之日起20个工

作日内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起草内设机构、主要
职责等文件，整理单
位概况信息、整理单

位有关资料。
内设机构 ---

生态环境主要职责，内
设机构及主要职责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二）机
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人姓名； 　

行政法规
自该信息形成或者
变更之日起20个工

作日内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政府信息
公开

政府信息公
开年报

---
生态环境局政府信息公

开年度报告文本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四十九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本行
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。

行政法规
每年1月31日前向社

会公布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公开、公示政府信息
年度报告以及单位有
关政策、规范性文件

。

政策文件

政策解读
包括文字解读、专家解
读、领导解读、图解图

标、视频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
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政策法规

生态环境法律文本；国
家，自治区、市、旗制
定的生态环境行政法规
文本；本市、旗制定的
生态环境政府规章；本
部门制定的其他政策文

件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
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部门文件

对由本单位起草印发
的；标注“公开发布”
的文件进行公开，包括
文号、发文机关、发文
日期、正文内容等要
素；已修改、废止、失
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；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一）行
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办公室

财政信息
部门（单

位）预决算

--- 部门决算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 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、预算执行情况
的报告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
开，并对本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安排、执行的情况以及举借债务的情况
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。
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后二十
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部门预算、决算中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
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。
各级政府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将政府采购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开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 行政机关应当依照
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七）
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

1.法律
2.行政法
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

政府网站
内蒙古自治

区
财政厅预决
算公开平台

√ 办公室

公开单位预决算相关
资料。

--- 部门预算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1.法律
2.行政法
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

政府网站
内蒙古自治

区
财政厅预决
算公开平台

√ 办公室



生态环境
宣传教育
工作

宣教与科普 ---

环保公众开放活动通知
、活动开展情况；参观
环境宣传教育基地活动
通知；在公共场所开展
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
活动通知、活动开展情
况；六五环境日、全国
低碳日等主题宣传活动
通知、活动开展情况；
开展生态、环保类教育
培训活动通知、活动开

展情况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十三）
环境保护、公共卫生、安全生产、食品药品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
况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、
政务新媒体

√ 办公室
组织开展各类宣传教
育活动并上报开展情

况。

办事服务
政务服务事
项办事指南

---

基本信息、办理流程、
申请材料、结果名称及
样本，设定依据，收费
标准及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　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
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：（八）行
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、标准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
政府网站、
一体化平台

√ 办公室
公开各项工作的办理
流程、以及相关依据
材料。

行政
许可

建设项目环
境影响评价
文件审批

建设项目环
境影响报告
表的审批

受理环节：受理情况公
示、报告书（表）全
本；拟决定环节：拟审
查环评文件基本情况公
示；决定环节：环评批

复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评价法》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：第四条 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客
观、公开、公正，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
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第五条 国家鼓励有关单位、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
。                   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：第
十九条　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
策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。

1.法律
2.行政法
规

自该信息形成或者
变更之日起20个工

作日内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分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

行政审批
室

主要负责行政许可、
行政审批、综合业务
和生态环境科技管理

工作。建设项目环
境影响报告
书的审批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

行政处罚
行政强制

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

---
对企业单位检查抽查结
果信息
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
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
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管的意见》（六）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。
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查检查结果通过国家企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
督。

国务院文件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1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。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大队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公示

行政处罚决
定

--- 行政处罚决定书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（六）实施行政处罚、
行政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
行政处罚决定；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六十二条 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依法公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下列信息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1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。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大队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行政强制决
定

--- 查封、扣押决定书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
开条例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条（六）实施行政处罚、
行政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
行政处罚决定；

行政法规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1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。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大队 行政强制信息公示



其它事项

企业事业单
位突发环境
事件应急预
案备案

意外事故的
防范措施和
应急预案备

案

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
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公开条例》
2.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
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
行）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：第十条　行政机关制作的政
府信息，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行政机关从公民、法
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，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
开；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，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
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。法律、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依照法律、法
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，可以由该派出机构、内设机构
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              
第十九条　对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
决策的政府信息，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。 
2.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：第
七条　受理备案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受理部门）应当及时将
备案的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。
企业应当主动公开与周边可能受影响的居民、单位、区域环境等密切相
关的环境应急预案信息。
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除外。

1.行政法
规

2.部门规
章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分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
行政审批

室

主要负责行政许可、
行政审批、综合业务
和生态环境科技管理

工作。

公共服务
事项

生态环境质
量信息发布

水环境质量
信息

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
水质状况报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法》

第七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至少每季度向社会公
开一次饮用水安全状况信息

法律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分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综合三室

主要负责水生态环境
管理、自然生态保护
工作。承担地表水生
态环境监管工作，拟
定和监督实施水功能
区划和重点流域生态
环境规划，监督管理
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
境保护工作，指导入
河排污口设置。

---
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

名录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

第二十一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
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，根据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等情况，制定
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，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。

法律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综合一室
公布辖区内土壤污染
重点监管单位名录

--- 农村牧区黑臭水体排查

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
公厅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
印发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
指南》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
生态环境
部文件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0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综合一室
配合各苏木镇排查农
村牧区黑臭水体

--- 鄂托克旗环境空气质量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与
管理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源监测网，开展大气环境质量
和大气污染源监测，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息。

法律

自该政府信息形成
或者变更之日起21
个工作日内及时公

开

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
局鄂托克旗分局

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√ 综合一室

根据大气环境质量和
大气污染源监测网，
统一发布本行政区域
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信

息


